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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政策領域科技計畫成果研討會」議程 

時    間：111年 7月 8日(星期五) 

地    點：中興大學社管大樓 305室(因應疫情同步進行線上「視訊會議」) 

主辦單位：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協辦單位：中興大學行銷系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09:30~09:50 報到 

09:50~10:00 

【開幕致詞】 

魯真 理事長 /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莊老達 處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 

黃文仙 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系主任 

10:00~10:55 

【專題演講一】 

國土計畫下農產業發展與農村空間整合規劃機制之研究 

陳郁蕙 

教授 

/ 

國立臺灣

大學農業

經濟學系 

報告人 吳振發 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與談人 
吳兆揚 簡任技正兼科長 / 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計畫考核科 

林俊昇 教授 / 國立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10:55~11:05 休息時間 

11:05~12:00 

【專題演講二】 

建立樂農城市之農業跨域鏈結共利發展策略研究 

報告人 陳逸潔 資深研究員 / 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與談人 
黃文琪 教授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 

李皇照 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退休 

12:00~12:30 Q & A 

12:30~13:30 午餐 

13:30~14:25 

【專題演講三】 

德國動物福利標章與台灣相關制度研析 

楊明憲 

教授 

/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

與貿易學

系 

報告人 楊豐安 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與談人 
林家榮 處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 

江文全 副處長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14:25~14:35 休息時間 

14:35~15:30 

【專題演講四】 

應用農業多功能價值進行綠色給付政策規劃之研究 

報告人 柳婉郁 特聘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與談人 
劉哲良 研究員 /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孔維新 助理教授 /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5:30~16:00 Q & A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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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下農產業發展與農村空間整合規劃機制之研究 

吳振發
1
 、曾憲嫻

2
、陳思宏

3
、黃國慶

4
、黃皙芝

5
、賴蓉樺

6
 

 

摘要 

▪ 研究目的 

為因應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業部門須就整體農產業在國土空間之

具體發展區位及利用，並考量農村生活空間需求，提出整合性規劃構想及可落

實推動之機制，以創造優質營農宜居之環境。 

▪ 研究成果 

本計畫完成蒐整國內外農產業與農村空間整體規劃之相關政策及作法，依據德

國與日本案例之內容進一步彙整與分析，將其結果製作成國內、外農產業與農

村空間規劃政策及作法分析表。透過辦理兩場專家學者座談會與相關工作會議

之討論結果，釐清並修正下階段工作項目之方向。 

比較國內外推動環境，依據其結果分析影響國內建立整合規劃機制之關鍵因

素，提出具體建議及相關配套措施。並以前述之關鍵因素做為參考，提出不同

政府層級整合規劃構想，研擬具體計畫內容，並按照不同農產業類型之區位及

土地條件，擬定土地利用原則。研析農業部門空間發展規劃、農村再生計畫及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相關計畫鏈結及整合推動可行方向。 

▪ 政策意涵/政策建議 

(一) 辦理試驗案例檢視計畫整合之可行性 

本計畫現階段著重於縣市層級、鄉鎮層級、農四地區的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農村再生總體計畫、農村社區再生計畫、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等計畫界面的分析，以及提出整合方向之建議。屬於由上而下

的規劃方式，建議下一階段可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從聚落出發，以試驗

辦理的方式，蒐集聚落現地面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策略。 

 

                                                      
1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 
2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副教授。 
3 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4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5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助理。 
6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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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滾動式調整後提出農業部門的鄉村農產業與農村再生規劃 

營建署已辦理多個鄉鎮的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試辦，進而釐清法制規範、提

出作業程序、作業手冊等，並開始於各縣市代表性鄉鎮推動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在此同時，本會已辦理各縣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先期鄉鎮的農地

利用綜合規劃，然必須注意的是兩單位所辦理的鄉鎮級規劃對象是否一

致？農地利用綜合規劃成果是否來的及提供及那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呢？

若是兩者對不上，本會輔導的成果來不及納入，則應思考補救措施。此

外，未來的幾年，營建署與農委會對於如何共同選定鄉鎮，進行鄉鎮級規

劃應有共識，以充份發揮政府部門積極合作、整合規劃之效。 

除此之外，必須特別注意的是農村至今仍未處理無鄉鎮級計畫的問題，以

至於幾乎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過程中處於邊緣化的角色，無法提出農村未

來的願景及具體作為，將錯失在這一國土計畫體制調整中，同步調整農村

再生以往面臨的土地、土地使用管制困境的機會。 

(三) 跨單位層級整合之建議 

1. 縣市層級計畫結合 

在 111 至 112 年持續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作為農業部門整合性計

畫，建議納入水保局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規劃內

容。並於 111-114 年推動農村再生總體計畫通盤檢討。 

2. 國土計畫之宜維護農地如何保護，可在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表明，並納

入縣市國土計畫之縣市空間發展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定位，也

可以透過農地利用綜合規劃連結到縣市國土計畫。縣市國土計畫農業

部門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3. 鄉鎮層級計畫接合 

(1). 依鄉鎮特性研擬計畫 

• 高度發展鄉鎮：僅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一般農業鄉鎮：辦理鄉規、農再、農地利用綜合規劃。 

• 偏遠農業鄉鎮：僅辦農村再生計畫及/或農地利用綜合規

劃。 

(2). 農村再生計畫體系中跨鄉鎮、跨社區計畫具有轉型、檢討的必要

性。 

(3). 建議選定試辦鄉鎮，進行鄉鎮級計畫整合性。 

4. 社區層級整合 

(1). 選定試辦地區，辦理農產業與農村整合規劃。 

(2). 選取原則如下： 

A. 曾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鄉鎮農村利用綜合規劃鄉鎮。 

B. 為農村再生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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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劃有農產業專區。 

D. 具有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意願。 

(3). 個別宅院整建建議辦理檢討。 

(四) 建議深入探討不同類型土地利用空間之土地利用原則，例如：宜維護農地

若在城鄉的過度地帶，現況可能有未登記工廠、違法住宅或閒置荒廢，各

種疑難雜症，探討該過度地帶的各種類型土地使用指引。 

(五) 生態或文化歷史議題未被考量在農地利用綜合規劃或農村再生整體計畫呈

現，建議後續探討。 

(六) 對於不同農產業類型之區位及利用原則，本年度提出整合規劃機制構想，

後續可配合農地利用綜合規劃之建構，並建立不同類型農產業條件之土地

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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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下農產業發展與農村空間整合規劃機制之研究(簡報資料)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建立樂農城市之農業跨域鏈結共利發展策略研究 

陳逸潔1、張恆維、廖倍妤 

摘要 

▪ 研究目的 

都市農業不同於傳統農業在於其多功能性與受眾，跳脫傳統農業為農民的產業

之思維，從生產到消費，都市農業已成為全民的農業，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政

策及科技研發面對都市農業的投入增加，我國農業跨域發展成為支持城市健

康、永續及樂活的前景可期，但關於國際都市農業發展趨勢、我國都市農業發

展現況與推動問題分析，卻相對闕如。本研究目標是歸納整理國際都市農發展

趨勢，並分析重要國家如日韓推動政策及經驗作法，盤點我國都市農業發展現

況與推動問題，並借鏡國際經驗，就推動我國都市農業之作法提出建議。 

▪ 研究結果 

1. 都市農業異於傳統農業之處在於其能發揮的多元功能，以及擴大到全

民參與的範疇，與我國發展環境相近之日本與韓國，由於工業化及都

市化程度高，遭遇類似的都市發展困境，民間早已有豐富的都市農業

實踐經驗，並分別在 2015年及 2011年通過都市農業專法，以中央層

級的力量全面推動。 

2. 日本在都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經濟、社會、環境等多重問題，逐漸凸

顯都市農業所能發揮的多樣化功能，及農業能夠對都市發展中的多重

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因而農地保留逐步成為都市發展中的重要課題，

土地改革及稅制改革的結果，系統性地保留農地，並維護農民進行傳

統農業生產的權利，並促成 2015年《都市農業振興基本法》作為相關

政策的施政方針，訂定都市農業政策的基本措施，中央與地方政府合

作推動「都市農業振興基本計畫」，最重要的是讓全國由上到下，在都

市農業實際的執行上有所依循，讓都市農業適度發揮其多功能性，解

決現代國家發展的進程中所面臨的多重挑戰。 

 

                                                      
1 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1071003@mail.atri.org.tw。 

mailto:1071003@mail.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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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韓國在城鄉發展失衡、市場加速開放、農村人口流失與高齡化、農業

比重漸下滑等多重問題下，公民社會開始自發推動農業實踐，並建立

起綿密的農業相關網絡，後續韓國政府於 2011年頒布《都市農業振興

和支持法》制度化推動都市農業政策，可說是建立在公民社會實踐經

驗的基礎之上，並持續藉由公私協力的模式於全國積極擴大政策影響

範圍。政策推動模式上，韓國由農林畜產食品部主導，中央部門進行

協商後制定五年期的都市農業綜合計劃，交由「都市農業委員會」審

議，過程中引入外部專家意見，確保計畫的全面性及可執行性，各地

方政府依據該計畫擬訂地方級實施計畫，並透過「都市農業支援中

心」的機制推動細部工作，中央政府更須依專法規定每年評估施政成

果，以利中央部會進行評核和擬定新的綜合計劃。 

4. 在國際趨勢的帶動下，我國農業與都市關連發展由 1970年代臺北市近

郊農業觀光、1980年代休閒農業、1989市民農園、1990年代精緻農

業、2000年代有機農業，到 2015年臺北市推動的田園城市，都市農

業有了可食地景、屋頂菜園、社區園圃、小田園等更多態樣的發展，

並帶動新北市、高雄市、桃園市等其他六都城市的跟進，投入更多資

源發展。除了臺北市為明顯的都會型經濟結構外，其他縣市仍有一定

比例的傳統農業生產規模，加上各地經濟發展程度及產業結構的相異

性，對於都市農業的認知及需求因此出現差異，也因此，即便各縣市

在都市總體規劃中都有促進農業發展的相關計畫，但目前僅臺北市針

對都市農業訂定階段性行動方案。 

▪ 政策意涵/政策建議 

臺灣都市農業跨域發展主要投入於技術模組的研發及應用，在休閒農業、

食農教育、農業療育等跨域關鍵技術方面有豐富的成果，因此我國發展都

市農業的重要優勢是具備多元的跨域產業運用經驗。然而，因應都市化的

持續發展和環境永續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都市農業政策勢必將納入進入我

國總體發展的規劃中，且為了長期推動相關政策，促進各方對於都市農業

的共識以及法制化的推動乃必要工作。基此，提出以下建議： 

1. 訂定都市農業專法凝聚全國共識、擬定整體政策框架：以專法為基礎

建立的共同政策指引，能確保全國各地推動都市農業政策的一致性與

持續性。 

2. 中央政府成立專責部門帶領計畫制定和監督政策執行，地方政府依據

中央指引擬定執行計畫。 

3. 政策制定過程中諮詢外部專家意見，進行較為全面的考量，提高政策

之務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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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推動成果量化並定期進行績效評鑑，建立系統化政策評估模式，進

行都市農業相關資料統計及調查工作。 

5. 成立國家級都市農業研發單位，積累專業技術及政策研究成果，可以

現行的科技計畫成果為基礎基礎來組織專門的都市農業研究單位，集

結相關資源及人才，建立臺灣的都市農業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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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樂農城市之農業跨域鏈結共利發展策略研究(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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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the Attitude-Behavior Gap in High Income 

Economies: Driving Forces and Barriers for 

Implementing Animal Welfare in the Meat Sect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 and Germany 

 

Johannes Simons1, Axel Wolz2, Feng-An Yang3 

Bonn/Taipei,  November 2020 

 

摘要 

▪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主要分析我國與德國動物福利發展及推動的情況，包含現行動物

福利相關的法規制度、消費者對動物福利產品的認知及願付價值、動物福利

標章的發展及私部門對提高動物福利採取的措施。首先概述肉類消費情形及

主要的零售通路，再進一步藉由與產官學界專家訪談及文獻回顧來蒐集動物

福利的發展趨勢及推動經驗，以作為我國發展及推動動物福利的參考。 

▪ 研究成果 

研究結果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點：（一）在法規制度方面，我國自 1998 年動

物保護法立法以來，對經濟動物保護與人道管理的相關法令逐步增訂修正，

在運輸及屠宰作業等均訂有規範，近年來更訂定友善經濟動物的飼養指南以

增進經濟動物的福祉；（二）在動物福利相關研究方面，我國探討消費者對動

物福利產品認知及願付價值的研究仍在初步階段，雖然有研究指出消費者認

為動物福利是重要的問題，並且對動物福利產品有較高的願付價值，但是文

獻上對此一議題的研究仍顯不足；（三）在動物福利標章方面，我國農政單位

目前並無此一規範。現行國內動物福利標章的推動及認證主要由動物保護團

體等非政府組織主導，甚至訂定更嚴格的動物福利標準；（四）在私部門的投

入方面，為提高經濟動物的福祉，產業界已配合動物保護團體推出許多措施，

例如推出非籠飼雞蛋專區及僅使用友善動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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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意涵/政策建議 

本計畫經參酌專家訪談與研究的結果，提出對我國動物福利發展及推動的

建議，包括（一）補助友善飼養：因成本考量為阻礙推動友善飼養的主要

原因，短期發展下，建議農政單位對有意從事友善飼養的業者提高補助，

在長期發展下，建議配合其它措施如下；（二）進行動物福利相關的研究：

為了解消費者對經濟動物飼養狀況的了解程度及對動物福利產品的接受程

度與購買行為，建議未來進行相關的調查及研究，以供有關單位有效掌握

消費者的需求及行為模式；（三）食農教育：建議未來導入經濟動物飼養及

動物福利的概念在食農教育中，以提升消費者對經濟動物飼養狀況的了

解，並進一步提高消費者對動物福利的認同；（四）推廣動物福利標章：為

建立動物福利產品與一般產品的市場區隔，建議有關單位未來除了繼續推

廣動物福利標章之外，可以進一步提供資訊給消費者，以帶動消費者了解

及關注動物福利產品背後的價值。除此之外，也建議對動物福利標章採取

分級制度，鼓勵畜牧業者採取漸進式的友善飼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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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動物福利標章與台灣相關制度研析(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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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農業多功能價值進行綠色給付政策規劃之研究 

柳婉郁1、廖述誼2 

國立中興大學 

 

摘要 

▪ 研究目的 

1. 評估並分析在目前我國龐雜的農業直接給付政策體系下，各措施間可能

會產生政策效果互相競合，進而造成政策推動效率降低情形。 

2. 探討在全球經貿自由化之趨勢下，屬於農業境內支持之各項措施；並研

析我國為遵守 WTO減少市場干預之承諾，以及解決前述政策效果互相競

合之問題，必須逐漸削減與轉型之政策措施。 

3. 形成一套農業政策及農業多功能性連結之完整論述，用以教育民眾認知

農業多功能價值，並構築共同維護農業資源之共識。 

▪ 研究成果 

1. 盤點、整理我國現有農業給付、補貼相關政策之目的、推動方式與具

體效果並進行比較分析。 

2. 連結我國農業施政重要目標，並就現有政策工具提出整合、調整建

議，並找出現有工具未能達成之政策缺口。 

3. 參考國外經驗，提出(綠色)給付政策設計之重點，並結合我國農業多

功能效益估算基礎，提出未來相關政策規劃建議。 

4. 本研究擬透過盤點各種不同政策工具間之競合情形，揭示越來越多新

增的農業補貼措施下，可能產生施政效率降低關鍵點，並藉由政策建

議引導以不符農政單位需求之工具加以整合或調整。 

5. 基於現有農業補貼或給付工具待改善點、WTO規範削弱境內支持以及

塑造國人對農業之認同，建構農業多功能價值應用於補貼或給付政策

措施之理論模式及論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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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意涵/政策建議 

1. 作為與其他農業直接給付政策效果衝突最明顯的稻穀保價收購制度，本研

究建議應提高對其改革(或終止)之優先順序。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並非阻礙

稻穀保價收購制度改革之理由；在目前台灣持續維持高稻米自給率的情況

下，保價收購制度並不能確保糧食安全，公糧儲備本身才是維持糧食安全

的關鍵。 

2. 在當前與未來 WTO的規範下，若欲在維持直接給付形式之下進行改革，則

我國未來的農業直接給付政策目的宜圍繞在糧食安全與環境保護等兩大主

題。其中，透過類似歐盟交叉遵守的方式，使農業環境基本給付落實為綠

色措施。同時，在以農業環境基本給付做為最具一般性、普遍性的農業直

接給付之上，設計各項具糧食安全與環境保護功能的加給。其中，針對稻

作直接給付的部分，能以農業濕地生態加給(綠色措施)或糧食安全加給(藍

色措施)的方向改革；而轉契作給付的部分，則依目的的不同，設立糧食安

全加給(藍色措施)、地方特色作物加給(藍色措施)，以及經營結構改革加

給(將該部分細分以落實綠色措施之認定)；針對有機農業的部分亦轉換為

有機農業加給(綠色措施)。 

3. 雖然目前以農業保險制度取代稻作直接給付的新政已然確立，但事實上該

作法目前仍缺乏共識。就直接給付政策這類影響深遠的改革，本研究建議

政府應針對「農業保險制度取代稻作直接給付」舉辦多場公聽會，彙整專

家學者與主要利害關係人－農民的意見，促進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相關改

革方向的理解，並就相關的意見衝突進行充分的考量(而非過去舉辦針對

「健全我國農業保險制度」與「如何擴大實施農業保險制度」的公聽會)；

在利害關係人相關衝突進行一定程度的調解之後(獲得一定的支持與理解之

後)，再實施該政策。 

4. 在建構農業政策性給付支持農業多功能價值之論述基礎的部分，其主要目

的並不在於說服更多的民眾支持農業直接給付政策，而在於強化未來我國

為因應 WTO農業談判進行的農業直接給付政策改革之合理性，以及協助促

進農業部門與國人的溝通及理解。本研究建議面向民眾的論述不宜冗長，

亦不宜使用過多艱澀的學術用語，該論述宜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我國於

WTO中之機遇與發展之論述、對於農業多功能價值之論述，以及對於政策

性給付支持農業多功能價值之論述。其中，在最後一個部分，應充分的對

於政府進行農業直接給付政策改革的願景與承諾進行闡述。 

 

關鍵詞：多功能農業；政策評估；基本給付；綠色給付政策。 


